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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 

安政办发〔2011〕85 号 
 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加强中心城市规划区拆迁安置 

规划管理的通知 
 
汉滨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规范和加强中心城市规划区拆迁安置规划管理，确保各类
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和市政府《关
于印发中心城市规划区拆迁集体土地房屋产权调换暂行办法的通
知》（安政发〔2011〕7 号）精神，现就加强中心城市规划区拆迁
安置规划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。按照“规划引领、安置优先、城乡统筹、建设
社区”的原则，中心城市规划区拆迁安置全面实行社区化安置和先
安置后拆迁。即按照统一布点、统一规划、统一建设的方式，将
安置社区建成相对集中、功能完善、环境优美的城市新型社区，
防止出现新的“城中村”，避免造成二次拆迁。同时，按规划超前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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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安置社区建设，以确保在过渡期内完成安置任务并加快实现先
安置后拆迁。 

二、坚持分区域安置建设。在中心城市近远期发展重要区域
内一律实行统规统建（见附图）。即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片区控制
性详细规划，打破镇（办）、村（组）的行政区域以及项目建设征
地拆迁的界限，实行统一规划、统一建设、实物安置；在中心城
市近远期发展重要区域以外可以实行统规自建，积极推进统规统
建。统规自建安置社区的标准不能降低，应做到统一规划布点，
统一建房设计，统一配套基础设施，统一打造社区环境。 

三、严格控制安置范围和安置对象。⑴安置范围：中心城市
规划区内各类建设项目（含交通、市政公用、园林、土地统征、
产业、保障性住房及招商引资项目）以及农户危房改造、散户集
中、移民搬迁、缺房无房的村民，凡涉及征收集体土地房屋产权
调换需要实物安置的，一律进入安置社区统筹安排。高新区管委
会参照本通知规定负责高新区范围内的安置社区规划建设管理工
作。⑵安置对象：由拆迁安置机构负责，会同工程建设业主、村
（组）、镇（办）、国土等单位根据拆迁安置任务先确定拆迁范围，
登记拆迁范围内拆迁对象并造册建档。所有安置社区房屋只能用
于安置对象自住使用，不得变为“小产权房”。 

四、明确职责分工。安置社区工程统一由市政府确定的拆迁
安置机构（以汉滨区拆迁安置办、高新区管委会为主，以市政府
确定的其它业主为辅）负责报建和组织实施；市城乡建设规划局
负责安置社区规划选址、方案审查、用地规划许可、准建审批、
施工放线、规划验收、规划监察工作。中心城市规划区安置社区
工程应在市规划局办理“一书两证（选址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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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）”后方可建设；国土部门负责安置社区
的用地规模、土地利用规划审查和用地审查报批、地质灾害评估；
市发改、住建、消防、环保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安置社
区建设管理工作。 

五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。各相关部门对安置社区工程报建审
批应特事特办、在法定审批期限内迅速办结。⑴安置选址。市规
划局依据城市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在各片区统一
规划布点安置社区，按照拆迁安置户数或安置计划核定安置用地
规模和用地范围、建筑规模及技术经济指标，一次或分批下达《建
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（规划设计要求），由市国土部门通过土地统
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，引领和支持拆迁安置机构逐步实现先安置
后拆迁。⑵方案审查。拆迁安置机构根据选址意见（规划设计要
求）统一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报市规划局评审同意后，核发《建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作为拆迁安置机构办理安置社区土地证及委
托施工图设计的依据。⑶准建审批。拆迁安置机构向市规划局提
交计划、土地、消防、防灾、环评、施工图等必备资料，统一申
报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。所有安置社区项目必须进行地质
灾害评估。安置社区建设项目涉及报建规费缴纳按市政府《关于
印发中心城市规划区拆迁集体土地房屋产权调换暂行办法的通
知》（安政发〔2011〕7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⑷放线开工。市规划
局组织现场定位放线后，拆迁安置机构组织开工建设。 

六、强化工程建设监管。安置社区建设应接受市规划局的规
划监察，同时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工程质量标准。按市、区工程建
设职责分工，属汉滨区拆迁安置办负责的安置社区工程，应在汉
滨区建设局办理招标投标、施工许可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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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实行工程监理，接受监理、质安部门的监督管理。同时，应
在现场设置固定式公示牌，将规划审批的安置社区平面图、效果
图、主要规划建设指标以及监管、施工等信息予以全程公示。 

安置社区竣工后 6 个月内，拆迁安置机构应向市规划局申请
竣工规划验收。经验收合格的，市规划局向拆迁安置机构统一颁
发《建设项目规划验收合格证》，作为办理房产证的前置要件之一。
未经规划验收，房管部门不得办理房产证。 

本文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此前发文与本文不一致的，以本文
为准。由市城乡建设规划局负责解释。 

 
附：中心城市统规统建安置社区范围图 

     
 
 

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        
 
 

主题词：中心城市  拆迁  安置  规划  通知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 

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2011 年 8 月 4 日印发  
共印 60 份 


